附件1
                  本次检验项目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餐饮食品
 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抽检依据GB 2714-2015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腌菜》、GB 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、GB 2762-201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、GB 29921-2013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》、产品明示标准及质量要求、食品整治办[2008]3号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(第一批)》、卫生部公告[2011]第4号 卫生部等7部门《关于撤销食品添加剂过氧化苯甲酰、过氧化钙的公告》等标准要求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1.发酵面制品(自制)检验项目为苯甲酸及其钠盐（以苯甲酸计）、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梨酸计）、糖精钠 (以糖精计)
2.酱卤肉制品、肉灌肠、其他熟肉(自制)检验项目为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梨酸计）,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（以脱氢乙酸计）, 苯甲酸及其钠盐（以苯甲酸计）, 防腐剂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比例之和, 胭脂红, 糖精钠 (以糖精计)。
3.酱腌菜(餐饮)检验项目为亚硝酸盐(以NaNO₂计)。
4.米粉制品(餐饮)检验项目包括铅（以Pb计）、二氧化硫、二氧化钛、甲醛次硫酸氢钠（以甲醛计）、滑石粉。
5.酿皮、粳皮(餐饮)检验项目为甲醛次硫酸氢钠（以甲醛计）。
6.肉冻、皮冻(自制)检验项目为镉（以Cd计）。
7.生湿面制品(餐饮)检验项目包括铅（以Pb计）、苯甲酸及其钠盐（以苯甲酸计）、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梨酸计）、脱氢乙酸及其钠盐（以脱氢乙酸计）、二氧化钛、甲醛次硫酸氢钠（以甲醛计）、滑石粉。
8.油炸面制品(自制)检验项目为铝的残留量（干样品，以Al计）。
二、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
（一）抽检依据
抽检依据GB 2716-2018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》等标准要求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1.煎炸过程用油检验项目包括酸价(KOH)、极性组分。

